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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埔 区 议 会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日  期 ： 2 0 1 4 年 7 月 11 日 (星 期 五 )  

时  间 ： 下 午 2 时 3 0 分  

地  点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离 席 时 间  

谭 荣 勋 先 生  主 席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陈 灶 良 先 生  副 主 席  下 午 2 时 3 9 分  会 议 完 毕  

区 镇 桦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陈 笑 权 先 生 , M H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张 国 慧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何 大 伟 先 生 , M H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关 永 业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林 泉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刘 志 成 博 士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下 午 3 时 正  

罗 舜 泉 先 生  委 员  下 午 3 时 2 4 分  会 议 完 毕  

李 国 英 先 生 , B B S , M H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文 春 辉 先 生 , B B S , M H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王 秋 北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黄 碧 娇 女 士 , M H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黄 容 根 先 生 , S BS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任 启 邦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下 午 2 时 5 1 分  

邱 荣 光 博 士 , J P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下 午 3 时 2 3 分  

余 智 荣 先 生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张 锦 如 先 生  增 选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周 科 举 先 生  增 选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朱 景 玄 先 生 , B B S , M H , J P  增 选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下 午 4 时 2 8 分  

巫 家 雄 先 生  增 选 委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黎 懿 群 小 姐  秘 书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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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席 者 ：  

 

莫 碧 霞 女 士  渔 业 主 任 (水 产 养 殖 环 境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冯 浩 霖 先 生  农 业 主 任 (发 展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王 佩 玲 女 士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 1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区 君 仪 女 士  高 级 经 理 (新 界 东 )文 化 推 广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曾 丽 满 女 士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大 埔 区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黄 贵 平 先 生  卫 生 总 督 察 (大 埔 ) 1／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陆 建 建 先 生  海 事 主 任 ／ 牌 照 及 关 务 ( 2 )／ 海 事 处  

郭 伟 勋 先 生 , J P  助 理 署 长 ( 4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梁 顺 楷 先 生  牌 照 事 务 处 总 主 任 (牌 照 )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苏 植 良 先 生 , J P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邱 诗 颖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梁 少 强 先 生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陈 开 明 先 生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 1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请 假 者 ︰  

 

陈 志 超 先 生 , M H  委 员  

 

 

开 会 词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 他 代 表 委 员 会 恭 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文 春

辉 先 生 获 颁 授 铜 紫 荆 星 章 ， 以 及 黄 碧 娇 女 士 获 委 任 为 太 平 绅 士 。  

 

2 .  主 席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  

 

( i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助 理 署 长 ( 4 )郭 伟 勋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牌 照 事 务 处

总 主 任 (牌 照 )梁 顺 楷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苏 植 良 先 生 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邱 诗 颖 女 士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  

( i i )  海 事 主 任 ／ 牌 照 及 关 务 ( 2 ) 陆 建 建 先 生 暂 替 高 级 助 理 船 务 主 任 ( 北

区 )陈 立 威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  

( i i i )  委 员 陈 志 超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 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  

( i v )  根 据 《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 第 5 1 ( 1 )条 ， 区 议 会 只 会 批 准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 担 任 陪 审 员 、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 活 动 、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 因 此 ， 陈 先 生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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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通 过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5 月 1 6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2 6 / 2 0 1 4 号 )  

 

3 .  主 席 报 告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 席 间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  

 

 

I I .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检 讨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2 7 / 2 0 1 4 号 )  

 

4 .  郭 伟 勋 署 长 表 示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检 讨 的 公 众 咨 询 自 2 0 1 4 年 7 月 4 日

开 始 ， 为 期 八 个 星 期 。 他 简 介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公 众 咨 询 文 件 ， 重 点 如 下 ：   

 

( i )  《 旅 馆 业 条 例 》 由 1 9 9 1 年 制 定 ， 旨 在 保 障 旅 客 及 公 众 安 全 。 在 香

港 经 营 酒 店 、 旅 馆 及 宾 馆 均 须 申 领 牌 照 ， 发 牌 制 度 可 确 保 用 作 旅

馆 的 单 位 在 楼 宇 结 构 和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均 达 到 《 建 筑 物 条 例 》 和

《 消 防 条 例 》 指 定 的 标 准 。  

( i i )  根 据 《 旅 馆 业 条 例 》， 旅 馆 是 指 提 供 短 期 收 费 住 宿 的 地 方 ， 租 期 不

多 于 2 8 天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辖 下 的 牌 照 事 务 处 负 责 签 发 牌 照 及 执

法 。  

( i i i )  基 于 香 港 的 独 特 环 境 ， 大 多 数 旅 馆 设 于 多 层 大 厦 内 。 近 年 社 会 对

旅 馆 的 经 营 情 况 日 益 关 注 。 无 牌 旅 馆 对 旅 客 、 大 厦 内 的 居 民 和 公

众 均 构 成 危 险 ， 必 须 严 加 取 缔 。  

( i v )  署 方 会 进 一 步 提 升 执 法 能 力 ， 以 期 有 效 打 击 和 取 缔 无 牌 旅 馆 ， 加

强 保 障 公 众 安 全 。 此 外 ， 署 方 会 优 化 发 牌 制 度 ， 以 减 低 大 厦 内 旅

馆 对 居 民 造 成 的 滋 扰 。  

( v )  过 去 几 年 ， 该 署 积 极 打 击 无 牌 旅 馆 ， 20 1 3 年 的 执 法 行 动 接 近 一 万

次 ， 为 2 0 11 年 的 三 倍 多 。 不 过 ， 由 于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利 钱 丰 厚 ， 因

此 仍 然 有 经 营 者 铤 而 走 险 。 无 牌 旅 馆 的 安 全 成 疑 ， 未 能 保 障 旅 客

的 安 全 ， 该 署 定 会 严 加 打 击 ， 绝 不 姑 息 。  

 

5 .  郭 署 长 表 示 ， 近 年 不 法 经 营 者 变 得 十 分 警 觉 ， 搜 证 越 见 困 难 ， 此 外 ， 公

众 关 注 法 庭 对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处 罚 过 轻 ， 阻 吓 力 不 足 ， 以 致 未 能 杜 绝 无 牌 旅 馆 。

他 续 表 示 ， 咨 询 文 件 建 议 采 取 一 些 措 施 方 便 执 法 人 员 搜 集 证 据 ， 同 时 加 强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阻 吓 力 ， 详 情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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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在 《 旅 馆 业 条 例 》 中 加 入 “ 推 定 ” 条 文 ， 如 有 足 够 的 环 境 证 据 (例

如 广 告 、 价 目 表 、 单 位 的 陈 设 布 局 、 大 量 旅 馆 会 供 应 的 物 品 等 )，

便 可 将 有 关 单 位 视 为 用 作 旅 馆 ， 其 业 主 、 租 客 或 占 用 人 亦 可 被 推

定 为 旅 馆 的 经 营 者 。 不 过 ， 如 有 关 人 士 能 够 提 供 相 反 证 明 ， 此 推

定 并 不 适 用 。  

( i i )  赋 权 执 法 人 员 ， 在 有 需 要 时 可 向 裁 判 法 院 申 请 手 令 ， 以 便 进 入 有

关 单 位 视 察 和 执 法 。  

( i i i )  把 无 牌 经 营 旅 馆 的 罚 则 由 目 前 最 高 罚 款 2 0 万 元 提 高 至 5 0 万 元 ，

监 禁 期 则 由 两 年 提 高 至 三 年 。  

( i v )  若 法 庭 第 二 次 裁 定 同 一 单 位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罪 成 ， 牌 照 事 务 处 可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令 ， 封 闭 该 单 位 六 个 月 。 此 举 会 令 业 主 蒙 受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失 ， 因 此 可 有 效 阻 止 业 主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 又 或 容 许 他 们 有

足 够 时 间 阻 止 租 户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  

 

6 .  郭 署 长 表 示 ， 为 加 强 保 障 旅 客 的 安 全 ， 署 方 建 议 加 入 以 下 的 发 牌 要 求 ：  

 

( i )  规 定 旅 馆 牌 照 申 请 人 必 须 是 “ 适 当 ” 人 士 ， 特 别 是 没 有 《 旅 馆 业

条 例 》 下 的 犯 罪 记 录 。 换 言 之 ， 曾 否 经 营 无 牌 旅 馆 是 考 虑 因 素 之

一 。  

( i i )  要 求 持 牌 人 为 其 旅 馆 购 买 第 三 者 风 险 保 险 ， 加 强 保 障 旅 客 。  

( i i i )  规 定 持 牌 人 在 旅 馆 设 立 有 职 员 2 4 小 时 当 值 的 接 待 柜 台 ， 以 应 付 夜

半 发 生 的 意 外 。  

( i v )  向 经 过 专 门 设 计 和 建 造 的 酒 店 发 出 “ 酒 店 牌 照 ”， 以 及 向 其 他 位 于

住 宅 楼 宇 内 提 供 短 期 住 宿 的 处 所 发 出 “ 宾 馆 牌 照 ”， 以 便 旅 客 选 择

住 宿 时 能 清 晰 分 辨 该 处 所 属 哪 一 类 型 。  

 

7 .  郭 署 长 表 示 ， 根 据 现 行 《 旅 馆 业 条 例 》， 牌 照 事 务 处 只 可 因 为 有 关 单 位 未

能 符 合 《 建 筑 物 条 例 》 和 《 消 防 条 例 》 所 订 的 安 全 标 准 ， 又 或 有 关 单 位 并 非 在

申 请 人 持 续 亲 自 监 督 的 处 所 内 而 拒 绝 发 牌 。 他 续 称 ， 经 检 讨 后 ， 该 署 认 为 有 需

要 在 发 牌 时 考 虑 其 他 因 素 ， 例 如 公 契 条 文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等 。 他 解 释 ， 大 厦 公 契

是 大 厦 业 主 、 物 业 管 理 人 及 发 展 商 之 间 的 私 人 契 约 ， 立 约 各 方 可 透 过 土 地 审 裁

处 强 制 要 求 对 方 遵 守 公 契 条 文 ， 发 牌 当 局 既 不 能 诠 释 公 契 条 文 ， 亦 不 会 考 虑 大

厦 公 契 是 否 获 得 各 方 遵 行 ， 但 如 果 公 契 有 “ 明 确 的 限 制 性 条 文 ” (即 不 可 经 营

旅 馆 、 不 可 作 商 业 用 途 及 只 可 作 私 人 住 宅 用 途 )， 牌 照 事 务 处 若 能 根 据 这 些 限

制 性 条 文 而 拒 绝 发 牌 ， 亦 属 合 情 合 理 。 不 过 ， 他 指 现 行 法 例 下 牌 照 处 无 此 权

力 ， 因 此 该 署 建 议 相 应 地 修 订 《 旅 馆 业 条 例 》。 他 补 充 ， 在 修 订 获 通 过 前 ， 如

果 业 主 已 根 据 公 契 条 文 向 法 庭 取 得 禁 制 令 ， 牌 照 事 务 处 亦 会 遵 从 裁 决 ， 撤 销 牌

照 ； 如 业 主 已 入 禀 法 庭 ， 有 关 牌 照 申 请 将 暂 缓 处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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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郭 署 长 续 表 示 ， 该 署 认 为 在 处 理 牌 照 申 请 的 过 程 中 须 适 当 地 考 虑 居 民 的

意 见 。 接 着 ， 他 介 绍 以 下 三 个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的 建 议 方 案 ：  

 

( i )  由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进 行 咨 询 。  

( i i )  成 立 由 非 官 方 成 员 组 成 的 独 立 委 员 会 ， 负 责 收 集 和 考 虑 居 民 的 意

见 。 发 牌 当 局 在 作 出 发 牌 决 定 时 ， 须 顾 及 独 立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 i i i )  成 立 由 非 官 方 成 员 组 成 的 新 法 定 组 织 ， 负 责 考 虑 申 请 和 签 发 牌

照 。 如 有 需 要 ， 该 法 定 组 织 可 举 行 公 听 会 ， 听 取 反 对 者 的 意 见 ，

做 法 类 似 现 有 的 酒 牌 局 。  

 

9 .  郭 署 长 补 充 ， 上 述 三 个 建 议 方 案 各 有 长 短 。 他 指 首 两 个 方 案 较 为 简 单 ，

可 较 快 落 实 ； 第 三 个 方 案 的 公 信 力 较 强 ， 但 因 为 须 对 现 行 的 发 牌 制 度 作 出 根 本

的 改 变 ， 筹 备 时 间 为 所 有 方 案 中 最 长 。 他 续 表 示 ， 该 署 对 上 述 方 案 持 开 放 态

度 ， 会 在 听 取 公 众 及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后 再 作 决 定 。  

 

1 0 .  委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指 《 旅 馆 业 条 例 》 及 咨 询 文 件 均 没 有 提 及 度 假 营 及 度 假

屋 。 他 续 指 新 界 乡 议 局 曾 提 交 台 湾 的 法 案 供 政 府 参 考 ， 现 任 行 政

长 官 亦 曾 请 他 们 找 试 点 开 办 民 宿 ， 以 探 讨 发 展 民 宿 的 可 能 性 及 商

机 ， 从 而 推 动 本 地 旅 游 业 。 但 现 时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尚 未 有 关 于 民 宿

的 条 例 ， 未 能 配 合 本 港 发 展 民 宿 的 需 要 。 他 相 信 ， 若 单 以 《 建 筑

物 条 例 》 来 处 理 民 宿 牌 照 的 申 请 ， 能 符 合 标 准 者 会 甚 少 。 他 希 望

该 署 于 是 次 咨 询 中 考 虑 引 入 民 宿 发 牌 制 度 。  

( i i )  有 委 员 指 业 主 未 必 知 道 其 出 租 单 位 违 规 经 营 旅 馆 。 他 询 问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如 何 保 障 业 主 ， 如 业 主 主 动 举 报 其 出 租 单 位 的 违 规 情

况 ， 他 们 又 可 获 得 甚 么 保 障 。 此 外 ， 他 亦 查 询 执 行 封 闭 令 的 可 行

性 。  

( i i i )  有 委 员 欢 迎 政 府 尊 重 大 厦 的 公 契 条 款 及 加 重 罚 则 ， 以 加 强 阻 吓 作

用 。 不 过 ， 他 恐 怕 此 做 法 治 标 不 治 本 ， 因 为 访 港 旅 客 有 不 同 消 费

群 ， 太 多 旅 馆 倒 闭 只 会 令 属 低 消 费 群 的 旅 客 无 处 容 身 。 作 为 西 湾 管

理 小 组 负 责 人 ， 他 认 为 现 时 乡 郊 有 很 多 荒 废 地 方 ， 可 考 虑 用 作 试

点 ， 将 该 处 的 旧 屋 翻 新 为 民 宿 。 他 指 出 ， 香 港 是 利 伯 维 尔 场 ， 每 年

访 港 的 旅 客 过 千 万 ， 他 们 有 巨 大 的 住 宿 需 求 ， 政 府 可 仔 细 检 视 旅 馆

的 配 套 及 了 解 他 们 访 港 的 目 的 ， 再 检 讨 现 时 的 《 旅 馆 业 条 例 》。 他

认 为 应 该 有 不 同 条 例 分 别 规 管 酒 店 、 旅 馆 及 民 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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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郭 署 长 回 应 如 下 ：  

 

( i )  安 全 为 该 署 考 虑 发 牌 规 管 旅 馆 的 主 要 因 素 ， 因 此 《 旅 馆 业 条 例 》

规 定 开 办 旅 馆 必 须 申 领 牌 照 ， 以 确 保 有 关 处 所 能 保 障 入 住 旅 客 和

公 众 的 安 全 。 虽 然 现 时 法 例 未 有 定 义 “ 民 宿 ”， 但 所 有 提 供 短 期 住

宿 的 处 所 均 须 申 领 牌 照 。 由 于 新 界 与 市 区 的 情 况 不 同 ， 该 署 针 对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的 特 别 设 计 和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已 灵 活 和 务 实 地 制 定

适 用 的 发 牌 要 求 ， 例 如 对 2 3 0 平 方 米 以 下 处 所 的 消 防 设 备 要 求 相

对 较 为 宽 松 。 牌 照 处 亦 会 考 虑 个 别 申 请 的 特 殊 情 况 。 现 时 ， 离 岛

度 假 屋 亦 是 按 这 套 标 准 而 获 发 牌 照 。  

( i i )  该 署 曾 参 考 其 他 国 家 及 地 区 规 管 民 宿 的 相 关 法 规 和 要 求 ， 发 现 他

们 在 楼 宇 及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的 要 求 与 香 港 相 若 。  

( i i i )  发 展 民 宿 涉 及 规 划 和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等 事 宜 。 据 该 署 了 解 ，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及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 渔 护 署 ” )正 考 虑 民 宿 的 整 体 政 策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向 有 关 政 策 局 及 部 门 反 映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  

( i v )  署 方 参 照 警 方 封 闭 色 情 场 所 的 安 排 引 进 “ 封 闭 令 ”， 即 是 在 第 二 次

发 现 处 所 违 规 时 可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处 所 。 此 举 可 鼓 励 业 主 留 意 其

出 租 单 位 是 否 被 用 作 非 法 用 途 ， 以 便 他 们 可 以 及 时 采 取 行 动 ， 例

如 循 民 事 诉 讼 收 回 其 单 位 。  

( v )  该 署 将 于 修 订 有 关 法 例 时 征 询 律 政 司 的 法 律 意 见 ， 确 保 可 以 充 分

保 障 业 主 的 权 益 。  

 

1 2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查 询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如 何 诠 释 咨 询 文 件 内 第 2 . 3 章 “ 持 续 亲 自

监 督 ” 的 意 思 。 他 认 为 牌 照 申 请 人 须 持 续 亲 自 监 督 其 经 营 的 旅 馆

的 营 运 这 项 要 求 颇 为 严 苛 。  

( i i )  有 委 员 询 问 民 政 事 务 局 是 否 有 时 间 表 推 出 民 宿 条 例 。  

 

1 3 .  主 席 询 问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是 否 已 有 具 体 计 划 及 时 间 表 向 经 专 门 设 计 及 建 造

的 酒 店 发 出 牌 照 ， 以 协 助 旅 客 分 辨 酒 店 及 旅 馆 。  

 

1 4 .  郭 署 长 的 回 应 如 下 ：  

 

( i )  现 时 的 《 旅 馆 业 条 例 》 已 涵 盖 酒 店 、 度 假 屋 及 宾 馆 。 这 些 处 所 均

为 旅 客 提 供 短 期 住 宿 ， 只 要 能 符 合 该 条 例 的 安 全 要 求 ， 便 能 于 同

一 个 制 度 下 获 发 牌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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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旅 馆 于 法 例 上 定 义 为 提 供 短 期 住 宿 (不 多 于 2 8 天 )的 处 所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已 征 询 法 律 意 见 ， 现 计 划 以 行 政 方 法 ， 向 经 专 门 设 计 及 建

造 的 酒 店 和 由 商 住 大 厦 楼 层 改 装 而 成 的 旅 馆 发 出 两 种 不 同 的 牌

照 。 若 计 划 得 到 公 众 支 持 ， 该 署 会 于 完 成 公 众 咨 询 后 尽 快 落 实 。  

 

1 5 .  梁 顺 楷 先 生 补 充 ，“ 持 续 亲 自 监 督 ” 是 为 了 确 保 持 牌 人 能 确 定 其 所 经 营 的

处 所 符 合 《 旅 馆 业 条 例 》 及 牌 照 条 文 的 规 定 ， 此 项 要 求 以 安 全 为 考 虑 ， 不 代 表

持 牌 人 必 须 2 4 小 时 亲 自 留 在 处 所 内 。 假 若 持 牌 人 聘 请 员 工 协 助 其 负 责 营 运 该

旅 馆 ， 其 员 工 须 于 宾 馆 内 所 设 置 的 柜 台 2 4 小 时 当 值 ， 而 持 牌 人 有 责 任 及 需 要

向 他 们 讲 解 发 牌 条 件 的 内 容 及 确 保 他 们 遵 从 有 关 的 要 求 。 梁 先 生 指 该 处 会 不 定

时 及 于 处 理 续 牌 申 请 时 派 员 巡 查 处 所 是 否 符 合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规 定 。  

 

1 6 .  委 员 第 三 轮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询 问 政 府 如 何 协 助 有 意 经 营 民 宿 的 人 士 申 请 牌 照 。 他 又 查

询 设 有 多 少 个 房 间 的 处 所 才 称 得 上 为 宾 馆 。 另 外 ， 他 指 就 算 业 界

有 意 于 偏 远 地 区 经 营 民 宿 ， 现 时 亦 没 有 指 引 及 发 牌 准 则 予 他 们 遵

循 。  

( i i )  有 委 员 询 问 ， 倘 若 物 业 的 入 住 许 可 证 列 明 大 厦 楼 上 的 处 所 是 住

宅 ， 地 铺 则 属 商 业 用 途 ， 如 牌 照 事 务 处 向 属 住 宅 用 途 的 处 所 发

牌 ， 会 否 与 入 住 许 可 证 的 规 定 有 冲 突 。  

 

1 7 .  郭 署 长 的 回 应 如 下 ：  

 

( i )  《 旅 馆 业 条 例 》 旨 在 规 管 旅 馆 安 全 事 宜 。 根 据 现 行 法 例 ， 其 处 所

不 论 有 多 少 个 房 间 ， 只 要 是 提 供 短 期 收 费 住 宿 ， 便 须 申 领 牌 照 。  

( i i )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立 法 原 意 只 规 管 旅 馆 的 安 全 事 宜 。 发 展 民 宿 牵

涉 规 划 及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等 事 宜 ， 并 非 民 政 事 务 局 或 民 政 事 务 总 的

职 权 范 围 。 相 关 政 策 局 已 开 始 研 究 处 理 民 宿 的 方 法 ， 署 方 亦 会 尽

力 配 合 。  

( i i i )  对 于 新 界 的 小 型 屋 宇 及 度 假 屋 ， 该 署 会 视 乎 实 际 情 况 ， 提 出 实 事

求 是 的 发 牌 要 求 。 根 据 现 时 的 发 牌 机 制 ， 所 有 用 作 旅 馆 用 途 的 地

方 均 属 大 厦 的 住 用 用 途 方 符 合 发 牌 要 求 。 如 发 现 处 所 不 属 住 用 用

途 ， 牌 照 事 务 处 不 会 发 给 牌 照 。  

 

1 8 .  委 员 第 四 轮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表 示 ， 现 时 并 无 单 一 处 所 可 作 商 住 两 用 。 经 营 宾 馆 必 须 领

取 商 业 登 记 证 ， 属 商 业 用 途 ， 如 牌 照 事 务 处 向 在 住 用 用 途 的 处 所

经 营 的 宾 馆 发 出 牌 照 ， 则 与 处 所 的 用 途 有 冲 突 。 他 认 为 政 府 根 本

不 应 向 在 住 用 用 途 处 所 经 营 的 宾 馆 发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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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有 委 员 询 问 该 署 有 否 向 发 展 局 反 映 无 牌 旅 馆 结 业 后 访 港 旅 客 缺 乏

住 宿 地 方 。 他 认 为 政 府 须 提 供 更 多 地 方 予 业 界 开 发 旅 馆 。 他 得 悉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会 尽 力 配 合 民 宿 的 发 展 。 他 建 议 政 府 考 虑 制 订 较 为

简 单 及 宽 松 的 民 宿 发 牌 条 例 ， 以 配 合 不 同 消 费 群 旅 客 的 需 求 。  

 

1 9 .  郭 署 长 回 应 如 下 ︰ 经 营 旅 馆 虽 属 商 业 性 质 ， 但 主 体 用 途 依 然 是 住 用 用

途 。 根 据 《 建 筑 物 条 例 》，“ 住 用 用 途 ” 包 括 用 作 旅 馆 、 宾 馆 及 公 寓 。 该 署 只 会

根 据 法 例 的 定 义 发 牌 。 他 再 次 说 明 《 旅 馆 业 条 例 》 的 目 的 是 规 管 旅 馆 的 安 全 ，

有 关 发 展 民 宿 牵 涉 的 政 策 事 宜 须 由 有 关 政 策 局 处 理 。  

 

2 0 .  主 席 总 结 ， 委 员 对 加 强 有 关 执 法 工 作 没 有 异 议 ， 他 们 对 现 时 的 发 牌 情 况

亦 没 有 不 满 ， 不 过 ， 他 们 非 常 关 心 民 宿 的 发 展 。 他 指 推 动 民 宿 发 展 涉 及 土 地 用

途 、 消 防 要 求 及 食 肆 牌 照 等 事 宜 ， 有 可 能 需 要 新 类 型 牌 照 。 他 请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把 讨 论 事 项 记 录 在 案 ， 待 日 后 有 机 会 时 再 探 讨 于 别 具 特 色 的 乡 郊 地 方 发 展 民

宿 。  

 

 

I I I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报 告 2 0 1 4 年 5 月 至 6 月 影 响 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及 该 署 为 农 业

提 供 的 协 助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2 8 / 2 0 1 4 号 )  

 

(一 )  影 响 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2 1 .  莫 碧 霞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2 2 .  莫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 渔 护 署 在 2 0 1 4 年 5 至 6 月 期 间 没 有 接 获 来 自 大 埔 区 海

鱼 养 殖 场 的 鱼 类 发 病 报 告 ， 红 潮 报 告 则 共 接 获 六 宗 。 六 宗 红 潮 分 别 在 本 年 5 月

2 日 、 5 月 6 日 、 5 月 8 日 、 5 月 1 6 日 、 5 月 2 3 日 及 6 月 2 7 日 于 大 埔 榕 树 凹

鱼 类 养 殖 区 、 沙 田 海 近 乌 溪 沙 、 东 平 洲 、 大 埔 盐 田 仔 (东 )鱼 类 养 殖 区 及 大 滩 海

至 海 下 湾 发 生 。 大 埔 榕 树 凹 鱼 类 养 殖 区 及 沙 田 海 近 乌 溪 沙 的 红 潮 由 多 纹 膝 沟 藻

组 成 ； 东 平 洲 的 红 潮 由 夜 光 藻 组 成 ； 大 埔 盐 田 仔 (东 )鱼 类 养 殖 区 的 红 潮 由 假 微

型 海 链 藻 、 微 尖 隐 藻 、 锥 状 斯 氏 藻 及 赤 潮 异 弯 藻 组 成 ； 大 滩 海 至 海 下 湾 的 红 潮

则 由 血 红 赤 潮 藻 组 成 。 该 署 已 提 醒 榕 树 凹 、 盐 田 仔 (东 )、 盐 田 仔 、 老 虎 笏 、 塔

门 、 较 流 湾 、 深 湾 、 往 湾 、 沙 头 角 、 鸭 洲 、 吉 澳 、 澳 背 塘 及 西 流 江 养 鱼 户 留 意

鱼 排 情 况 ， 期 间 没 有 收 到 鱼 类 死 亡 报 告 。  

 

2 3 .  莫 女 士 报 告 ， 盐 田 仔 (东 )鱼 类 养 殖 区 清 理 淤 泥 工 程 已 于 本 年 5 月 下 旬 完

成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土 拓 署 ” )于 6 月 中 旬 确 定 该 处 的 水 质 良 好 ， 之 后 各 养

鱼 户 在 承 建 商 的 协 助 下 分 阶 段 迁 回 原 来 的 养 殖 区 ， 如 进 度 顺 利 ， 搬 迁 工 作 可 于

7 月 中 旬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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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莫 女 士 公 布 ，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现 已 接 受 申 请 ， 申 请 指 引 及 表 格 可 于 渔

护 署 网 页 下 载 。  

 

2 5 .  有 委 员 感 谢 土 拓 署 及 渔 护 署 完 成 盐 田 仔 (东 )鱼 类 养 殖 区 清 理 淤 泥 工 程 。 他

指 虽 然 工 程 早 期 不 甚 顺 利 ， 但 政 府 部 门 及 渔 业 界 透 过 协 商 解 决 问 题 ， 令 工 程 最

终 得 以 顺 利 完 成 。 他 又 指 出 ， 有 罟 仔 艇 渔 民 曾 向 他 表 示 于 蚺 蛇 湾 一 带 发 现 红

潮 ， 但 渔 护 署 报 告 未 有 载 述 有 关 情 况 。 他 希 望 渔 护 署 除 留 意 养 殖 区 的 鱼 类 外 ，

亦 多 加 注 意 海 鱼 的 情 况 。 此 外 ， 他 感 谢 渔 护 署 在 制 定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的 内 容

时 咨 询 渔 业 界 。 不 过 ， 对 于 香 港 水 产 养 殖 总 会 作 为 业 界 代 表 却 因 并 非 《 税 务 条

例 》 第 8 8 条 所 指 获 豁 免 缴 税 的 慈 善 团 体 或 有 限 公 司 而 未 能 申 请 基 金 ， 他 觉 得

不 合 理 。 就 此 ， 他 请 渔 护 署 重 新 审 视 基 金 的 申 请 制 度 。  

 

2 6 .  莫 女 士 响 应 指 ， 她 会 于 会 后 向 红 潮 组 的 同 事 反 映 蚺 蛇 湾 怀 疑 发 现 红 潮 一

事 。 她 又 指 出 ，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的 申 请 指 引 列 明 ， 所 有 申 请 必 须 由 法 律 实 体

提 出 ， 有 关 委 员 提 出 香 港 水 产 养 殖 总 会 不 能 申 请 基 金 的 提 问 ， 她 会 向 署 方 反

映 ， 日 后 会 再 作 响 应 。  

 

( 会 后 补 注 ： 根 据 渔 护 署 会 后 提 供 的 补 充 资 料 ， 立 法 会 财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 F C R ( 2 0 1 3 -1 4 ) 4 4 )已 列 明 申 请 者 必 须 为 法 律 实 体 ， 除 公 司 外 亦 可

以 是 渔 业 合 作 社 或 本 地 大 学 等 。 )  

 

2 7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副 主 席 表 示 ， 他 刚 加 入 统 营 处 顾 问 委 员 会 ， 该 委 员 会 由 渔 护 署 署

长 担 任 主 席 ， 他 会 在 委 员 会 上 反 映 委 员 对 申 请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事 宜 的 意 见 。 另 外 ， 他 指 全 港 有 超 过 九 成 半 沉 香 树 的 树 顶 被 砍

伐 ， 他 会 向 统 营 处 顾 问 委 员 会 提 出 保 护 沉 香 的 方 案 。 最 后 ， 他 表

示 该 委 员 会 将 于 本 年 7 月 2 7 日 随 渔 护 署 署 长 到 日 本 考 察 。  

( i i )  有 委 员 表 示 ， 渔 业 界 好 不 容 易 才 成 功 向 政 府 争 取 成 立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 他 不 希 望 只 有 一 些 擅 于 撰 写 报 告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团 体 才

能 成 功 申 请 。 他 认 为 ， 如 渔 民 因 为 不 懂 得 写 报 告 而 错 失 申 请 基 金

及 持 续 发 展 其 事 业 的 机 会 ， 实 在 可 惜 。 他 指 渔 民 曾 多 次 向 渔 护 署

申 请 基 金 ， 但 被 渔 护 署 指 为 不 符 合 资 格 而 被 拒 诸 门 外 。 他 请 莫 女

士 向 渔 护 署 高 层 反 映 这 个 情 况 。 此 外 ， 他 感 谢 土 拓 署 及 渔 护 署 合

力 完 成 盐 田 仔 (东 )鱼 类 养 殖 区 清 理 淤 泥 工 程 。 由 于 该 处 一 带 之 前 曾

发 现 死 鱼 ， 他 希 望 土 拓 署 向 村 民 发 出 “ 安 民 告 示 ”， 说 明 该 处 一 带

虽 然 出 现 很 多 藻 类 ， 但 并 无 发 现 死 鱼 。  

  



-   1 0   -  

ATR-M5(11.7.2014) p.1 0  

 

( i i i )  有 委 员 以 电 影 业 基 金 作 例 子 说 明 渔 民 未 能 成 功 申 请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并 不 出 奇 。 他 指 出 ， 电 影 发 展 局 每 年 拨 款 三 亿 元 予 电 影 发 展

基 金 ， 但 该 基 金 主 要 由 大 专 学 生 透 过 学 校 申 请 ， 电 影 从 业 者 却 未

能 受 惠 ， 与 现 时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的 情 况 一 样 。  

( i v )  有 委 员 有 感 现 时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的 申 请 制 度 不 合 理 。 他 指 出 ，

合 作 社 可 申 请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 新 界 渔 民 联 谊 会 有 限 公 司 亦 能

以 有 限 公 司 的 身 分 申 请 基 金 ， 但 根 据 《 社 团 条 例 》 注 册 的 团 体 却

不 能 申 请 。 他 询 问 有 3 8 年 历 史 的 香 港 水 产 养 殖 总 会 是 否 须 根 据

《 税 务 条 例 》 第 8 8 条 申 请 成 为 获 豁 免 缴 税 的 慈 善 团 体 才 可 申 请 基

金 。 他 又 询 问 渔 护 署 有 否 评 估 过 业 界 实 际 上 能 够 从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获 益 多 少 。 他 请 莫 女 士 向 该 署 反 映 渔 业 界 的 忧 虑 。  

 

2 8 .  莫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  

 

( i )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的 申 请 须 由 法 律 实 体 提 出 ， 法 律 实 体 包 括 公 司

或 根 据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其 他 条 例 在 香 港 注 册 成 为 法 团 的 法 人 团

体 。 她 会 向 该 基 金 的 秘 书 处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 然 后 会 作 出 响 应 。  

( i i )  除 环 保 团 体 和 学 术 机 构 外 ， 渔 业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亦 收 到 由 渔 民 提 出

的 联 合 申 请 。  

 

2 9 .  主 席 请 副 主 席 向 渔 护 署 统 营 处 顾 问 委 员 会 转 达 委 员 的 要 求 。  

 

 

(二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为 农 业 提 供 的 协 助  

 

3 0 .  冯 浩 霖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并 报 告 如 下 ：  

 

( i )  渔 护 署 过 去 两 个 月 举 办 了 七 场 技 术 讲 座 。  

( i i )  本 地 有 机 西 瓜 节 已 于 本 年 7 月 5 日 至 6 日 假 屯 门 农 墟 举 行 。 本 年

度 共 有 2 8 个 农 户 参 展 ， 参 观 人 次 超 过 5  3 0 0， 销 售 额 超 过 3 0 万 ，

较 去 年 的 2 1 万 高 。  

( i i i )  他 带 来 本 地 有 机 西 瓜 “ 凤 姬 ” 及 “ 超 甜 黑 美 人 1 6 8” 与 委 员 分 享 。

前 者 来 自 越 南 ， 果 肉 偏 橙 色 ； 后 者 来 自 澳 洲 ， 果 肉 为 红 色 。  

 

3 1 .  有 委 员 查 询 ， 屯 门 农 墟 是 否 常 设 ， 抑 或 只 为 今 届 本 地 有 机 西 瓜 节 而 设 。

由 于 一 直 未 找 到 新 地 点 安 置 大 埔 的 天 光 墟 ， 他 希 望 借 此 作 为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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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冯 先 生 响 应 指 ， 屯 门 农 墟 属 常 设 活 动 ， 逢 星 期 六 举 行 ， 除 售 卖 西 瓜 外 ，

亦 售 卖 本 地 农 友 经 常 种 植 的 农 产 品 (例 如 叶 菜 等 )。 他 指 该 农 墟 的 场 地 由 国 际 十

字 路 会 提 供 ， 供 菜 联 社 举 办 活 动 。  

 

 

I V.  海 事 处 报 告 2 0 1 4 年 5 月 至 6 月 吐 露 港 内 的 垃 圾 对 渔 区 的 影 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2 9 / 2 0 1 4 号 )  

 

3 3 .  陆 建 建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 他 报 告 ， 海 事 处 在 2 0 1 4 年 5 月 及 6 月 于 大 埔

区 内 港 分 别 收 集 得 14 . 2 4 吨 及 1 5 . 3 3 吨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  

 

3 4 .  有 委 员 希 望 海 事 处 安 排 垃 圾 收 集 船 到 榕 树 澳 收 集 垃 圾 。  

 

3 5 .  副 主 席 赞 赏 海 事 处 及 食 环 署 清 理 三 门 仔 渔 民 子 弟 学 校 附 近 葬 区 对 落 一 处

隐 闭 岸 边 的 垃 圾 。  

 

 

V.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报 告 2 0 1 4 年 5 月 至 6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1 4 年 7 月 及 8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3 0 / 2 0 1 4 号 )  

 

3 6 .  王 佩 玲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并 报 告 如 下 ：  

 

( i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康 文 署 ” )在 2 0 1 4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间 举 办 了

1 5 3 项 活 动 ， 重 点 项 目 包 括 体 育 馆 活 动 及 游 泳 班 等 ， 共 有 3  2 0 0 人

参 加 。  

( i i )  康 文 署 计 划 在 2 0 1 4 年 7 月 至 8 月 期 间 举 办 2 5 0 项 活 动 ， 预 计 会 有

6  5 0 0 人 参 加 。  

( i i i )  本 年 8 月 3 日 为 2 0 1 4 年 全 民 运 动 日 ， 当 日 康 文 署 会 在 大 埔 墟 体 育

馆 提 供 免 费 活 动 推 广 普 及 体 育 ， 亦 会 开 放 设 施 (包 括 羽 毛 球 场 、 篮

球 场 、 乒 乓 球 场 、 舞 蹈 室 、 健 身 设 施 、 网 球 场 、 草 地 滚 球 场 及 游

泳 池 )予 市 民 免 费 使 用 ， 以 鼓 励 市 民 恒 常 参 与 体 育 活 动 。 市 民 可 于

本 年 7 月 2 7 日 上 午 9 时 起 在 康 文 署 康 体 通 柜 台 预 订 场 地 。  

( i v )  适 逢 世 界 跳 绳 锦 标 赛 于 2 0 1 4 年 8 月 3 日 于 香 港 举 行 总 决 赛 ， 全 民

运 动 日 的 主 题 亦 会 加 以 配 合 ， 以 “ 日 日 运 动 半 个 钟 ， 跳 绳 强 身 好

轻 松 ” 为 宣 传 口 号 。 当 日 康 文 署 会 安 排 集 体 跳 绳 活 动 ， 让 市 民 感

受 集 体 跳 绳 的 乐 趣 ， 一 同 响 应 世 界 跳 绳 锦 标 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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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康 文 署 已 于 2 0 1 4 年 5 月 1 9 日 假 九 龙 公 园 举 行 第 五 届 全 港 运 动 会

(“ 港 运 会 ”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 她 代 表 该 署 感 谢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文

春 辉 先 生 担 任 嘉 宾 ， 于 发 布 会 上 呼 吁 全 港 市 民 参 与 及 支 持 这 项 饶

富 意 义 的 活 动 。  

( v i )  大 埔 区 议 会 第 五 届 港 运 会 大 埔 区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本 年 5 月 举 行 首 次

会 议 ， 以 展 开 相 关 工 作 ， 包 括 以 2 0 1 4 -2 0 1 5 年 度 由 大 埔 区 议 会 赞 助

并 由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及 大 埔 体 育 会 合 办 的 比 赛 为 基

础 ， 因 应 港 运 会 的 要 求 订 定 各 个 比 赛 项 目 的 年 龄 及 组 别 、 选 拔 机

制 及 准 则 ， 以 甄 选 符 合 参 赛 资 格 及 愿 意 代 表 大 埔 区 参 赛 的 运 动

员 。 同 时 ， 工 作 小 组 一 致 赞 成 邀 请 罗 定 邦 中 学 派 出 师 生 组 成 “ 拉

拉 队 ”， 代 表 大 埔 区 参 加 港 运 会 十 八 区 拉 拉 队 大 赛 ， 并 于 开 幕 典 礼

陪 同 大 埔 区 运 动 员 进 场 。 另 外 ， 副 主 席 以 大 埔 区 议 会 第 五 届 港 运

会 大 埔 区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身 分 于 本 年 6 月 1 3 日 与 校 长 及 负 责 教 职 员

讨 论 如 何 在 表 演 环 节 中 展 现 大 埔 区 本 土 节 庆 活 动 、 地 道 文 化 、 历

史 建 筑 及 优 美 自 然 景 致 等 特 色 ， 藉 此 推 广 大 埔 区 。  

 

3 7 .  区 君 仪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附 件 A 至 附 件 E。  

 

3 8 .  区 女 士 表 示 ， 本 年 8 月 2 2 日 假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举 行 的 粤 剧 欣 赏 活 动 是 康 文

署 本 年 的 新 尝 试 。 她 指 出 ， 选 用 室 内 场 地 可 避 免 活 动 受 天 气 影 响 ， 亦 可 令 观 众

更 舒 适 地 观 赏 节 目 。 她 指 该 项 活 动 属 免 费 性 质 ， 市 民 无 须 购 票 入 场 。 她 请 委 员

向 街 坊 加 以 推 荐 ， 以 提 高 观 众 的 参 与 率 。  

 

3 9 .  有 委 员 查 询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停 车 场 的 管 理 事 宜 。 他 指 早 前 他 与 另 一 些 大 埔

区 议 员 驾 车 到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出 席 庆 祝 回 归 的 活 动 ， 但 等 了 超 过 1 0 分 钟 亦 未 能

进 入 该 中 心 的 停 车 场 ， 而 受 当 时 该 处 的 交 通 情 况 所 限 ， 他 们 要 掉 头 驶 离 现 场 亦

不 可 。 他 又 指 该 中 心 的 职 员 态 度 恶 劣 。 他 认 为 如 该 中 心 不 欢 迎 公 众 驾 车 到 场 出

席 活 动 ， 应 事 先 通 知 。  

 

4 0 .  区 女 士 响 应 指 ， 她 会 向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职 员 了 解 当 日 的 情 况 ， 一 般 来 说 ，

场 地 租 用 人 会 事 先 通 知 馆 方 所 需 的 车 位 数 目 及 有 关 的 车 牌 号 码 ， 以 便 预 先 作 出

安 排 。  

 

(会 后 补 注 ： 根 据 康 文 署 会 后 提 供 的 补 充 资 料 ， 因 节 目 当 日 在 入 场 时 间 有 观 众

报 警 求 助 ， 在 办 事 处 当 值 及 负 责 处 理 泊 车 安 排 的 职 员 需 到 文 娱 中

心 大 堂 协 助 警 方 进 行 调 查 ， 故 此 未 能 实 时 响 应 对 讲 机 ， 致 令 主 礼

嘉 宾 在 停 车 场 入 口 等 候 。 康 文 署 已 实 时 就 事 件 作 出 检 讨 ， 日 后 如

节 目 有 较 多 主 礼 嘉 宾 出 席 ， 会 视 乎 资 源 情 况 尽 可 能 增 加 当 值 人

手 。 此 外 ， 该 署 亦 会 提 醒 租 用 人 须 为 主 礼 嘉 宾 向 场 馆 预 先 登 记 车

牌 ， 以 缩 短 嘉 宾 在 停 车 场 入 口 等 候 的 时 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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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主 席 请 区 女 士 了 解 事 情 的 经 过 ， 然 后 在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再 作 报 告 。  

 

4 2 .  曾 丽 满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I 附 件 一 至 附 件 二 。 她 报 告 ， 在 2 0 1 4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间 ， 康 文 署 在 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举 办 了 6 0 项 推 广 活 动 ， 参 加 人 次 共

5 6  0 4 5。  

 

 

V I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一 )  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4 3 .  秘 书 代 表 缺 席 是 次 会 议 的 陈 志 超 先 生 报 告 。 她 指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4 年 6

月 11 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 后 有 委 员 建 议 一 如 往 年 与 新 界 渔 民 联 谊 会

有 限 公 司 合 办 垂 钓 活 动 。 她 表 示 ， 如 委 员 没 有 其 他 意 见 ， 工 作 小 组 会 邀 请 该 团

体 提 交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 以 便 于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加 以 审 议 。  

 

 

(二 )  大 埔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4 4 .  林 泉 先 生 报 告 ， 大 埔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4 年 6 月 11 日 举 行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 上 通 过 按 先 后 次 序 印 制 大 型 挂 历 、 制 作 环 保 袋 及 宣 传 折 伞 ，

以 推 广 及 宣 传 大 埔 区 议 会 。 他 请 委 员 会 支 持 制 作 上 述 物 品 的 拨 款 申 请 。  

 

4 5 .  林 先 生 续 报 告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注 销 1 5 9 只 已 停 止 运 行 的 手 表 ， 秘 书 处 已

致 函 邀 请 区 议 员 于 20 1 4 年 7 月 3 1 日 前 申 领 这 批 手 表 ， 以 免 浪 费 ， 而 截 至 开 会

当 日 ， 手 表 尚 余 7 3 只 。  

 

4 6 .  林 先 生 代 表 工 作 小 组 欢 迎 区 议 会 辖 下 各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在 举 办 获 区 议

会 资 助 的 活 动 时 使 用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P P 6 / 2 0 1 4 号 胪 列 的 纪 念 品 ， 以 善 用

资 源 。 他 欢 迎 各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填 写 秘 书 处 于 本 年 6 月 2 0 日 发 出 的 表

格 申 领 有 关 物 品 。  

 

 

V I I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3 1 / 2 0 1 4 号 )  

 

4 7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上 述 3 3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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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  主 席 报 告 ， 秘 书 处 根 据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编 制 了 一 份 报 表 (见 附 件 )， 胪 列 出

各 委 员 在 相 关 申 请 机 构 担 任 的 职 位 ， 该 报 表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 他 请 各 委 员 参 阅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 并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况 下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  

 

4 9 .  出 席 的 委 员 按 附 件 内 的 数 据 申 报 利 益 。  

 

5 0 .  主 席 对 申 报 利 益 的 安 排 有 以 下 建 议 ：  

 

( i )  陈 笑 权 先 生 、 何 大 伟 先 生 、 邱 荣 光 博 士 、 朱 景 玄 先 生 及 巫 家 雄 先

生 在 大 埔 体 育 会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们 在 处 理 “ 第 二 十 九 届 新 界 区 际 水 运 大 会 ” 及 “ 第 十 五

届 新 界 区 际 网 球 联 赛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们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此 外 ， 李 国 英 先 生 在 大 埔 体

育 会 担 当 不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他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讨 论 及 决

议 。  

( i i )  陈 灶 良 先 生 、 张 国 慧 先 生 、 何 大 伟 先 生 、 林 泉 先 生 、 黄 碧 娇 女

士 、 余 智 荣 先 生 及 朱 景 玄 先 生 在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们 在 处 理 “ 大 埔 文 艺

之 夜 2 0 1 4”、“ 中 乐 班 ( I I )”、“ 摄 影 课 程 ( I I I )”、“ 综 合 舞 蹈 班 ( I I I )”、

“ 大 埔 儿 童 合 唱 团 ( I I I )” 及 “ 学 校 合 唱 教 学 伙 伴 计 划 2 0 1 4 -2 0 1 5”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们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 i i i )  黄 碧 娇 女 士 是 “ 摄 影 课 程 ( I I I )” 申 请 机 构 的 获 授 权 人 ， 她 在 委 员 会

审 批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时 应 避 席 。  

( i v )  由 于 朱 景 玄 先 生 是 “ 大 埔 文 艺 之 夜 2 01 4”、“ 中 乐 班 ( I I )”、“ 大 埔 儿

童 合 唱 团 ( I I I )” 及 “ 学 校 合 唱 教 学 伙 伴 计 划 2 0 1 4 -2 0 1 5” 申 请 机 构

的 获 授 权 人 ， 他 在 委 员 会 审 批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时 应 避 席 。  

( v )  巫 家 雄 先 生 在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处 理 “ 西 贡 北 万 众 欢 腾 庆 中 秋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 v i )  林 泉 先 生 在 “ 广 福 之 友 ”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处 理 “ 狂 欢 热 舞 除 夕 夜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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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i )  陈 灶 良 先 生 在 林 村 乡 公 所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处 理 “ 林 村 六 和 杯 足 球 比 赛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 v i i i )  陈 笑 权 先 生 在 大 埔 滘 黄 宜 坳 村 康 乐 会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在 处 理 “ 圣 诞 烧 烤 联 欢 晚 会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 i x )  陈 灶 良 先 生 及 文 春 辉 先 生 在 大 埔 七 约 乡 公 所 担 任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但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 他 们 在 处 理 “ 第 七 届 大 埔 七 约

杯 足 球 赛 ” 的 拨 款 申 请 时 可 无 须 避 席 ， 但 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

不 可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 不 过 ， 如 有 需 要 ， 委 员 会

可 请 他 们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 此 外 ， 陈 笑 权 先 生 及 李 国 英 先 生 在 大 埔

七 约 乡 公 所 担 当 不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 他 们 可 参 与 拨 款 申 请 的 讨 论 及

决 议 。  

 

5 1 .  委 员 对 以 上 安 排 没 有 异 议 。  

 

5 2 .  主 席 表 示 ， 倘 若 委 员 信 纳 是 次 呈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3 3 项 拨 款 申 请 符 合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资 助 范 围 ， 即 可 考 虑 批 准 申 请 。  

 

 

(一 )  两 项 由 大 埔 体 育 会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5 3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 , 9 8 6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第 二 十 九 届 新 界 区 际 水 运 大

会 ”。  

 

5 4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1 6 , 6 1 8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第 十 五 届 新 界 区 际 网 球 联

赛 ”。  

 

5 5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地 区 康 体 活 动 ” 的 账 目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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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六 项 由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5 6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3 0 , 6 3 2 元 予 该 会 ， 同 时 豁 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I 注 有及

的 支 出 项 目 的 资 助 上 限 ， 以 供 举 办 “ 大 埔 文 艺 之 夜 2 0 1 4”。  

 

5 7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 4 , 8 0 0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中 乐 班 ( I I )”。  

 

5 8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9 , 0 8 5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摄 影 课 程 ( I I I )”。  

 

5 9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1 3 , 2 2 4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综 合 舞 蹈 班 ( I I I )”。  

 

6 0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2 0 , 9 4 9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开 办 “ 大 埔 儿 童 合 唱 团 ( I I I )”。  

 

6 1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地 区 文 艺 申 请 ” 的 账 目 内 。  

 

6 2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8 , 8 7 2 元 予 该 会 ， 以 供 举 办 “ 学 校 合 唱 教 学 伙 伴 计 划

2 0 1 4 -2 0 1 5”。  

 

6 3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5 至 2 0 1 6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地 区 文 艺 申 请 ” 的 账 目 内 。  

 

 

(三 )  一 项 由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6 4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4 5 , 0 0 0 元 予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 同 时 豁 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X 注 有的 支 出 项 目 的 资 助 上 限 ， 以 供 举 办 “ 西 贡 北 万 众 欢 腾 庆 中 秋 ”。  

 

 

(四 )  三 项 由 大 埔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6 5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 9 , 5 0 0 元 予 该 工 作 小 组 ， 以 供 印 制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1 5 年 大

型 挂 历 。  

 

6 6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4 0 , 0 0 0 元 予 该 工 作 小 组 ， 以 供 制 作 大 埔 区 议 会 宣 传 伞 。  

 

6 7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3 0 , 5 0 0 元 予 该 工 作 小 组 ， 以 供 制 作 大 埔 区 议 会 环 保 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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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推 广 及 宣 传 活 动 ” 的 账 目 内 。  

 

 

(五 )  2 0 项 由 地 方 团 体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6 9 .  委 员 会 议 决 ︰  

 

( i )  拨 款 1 3 , 8 2 0 元 予 “ 广 福 之 友 ”， 以 供 举 办 “ 狂 欢 热 舞 除 夕 夜 ”。  

( i i )  拨 款 6 , 6 0 0 元 予 浅 月 湾 一 期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2 0 1 4 年 度

圣 诞 嘉 年 华 ”。  

( i i i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 现 代 妈 咪 组 ”， 以 供 举 办 “ 哗 鬼 欢 聚 唱 家 班 ”。

委 员 会 议 决 团 体 须 避 免 仅 以 个 别 政 党 支 部 的 办 公 室 为 门 票 派 发 地

点 ， 并 请 秘 书 处 提 醒 团 体 有 关 要 求 。  

( i v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骄 阳 耆 乐 会 ， 以 供 举 办 “ 欢 欣 唱 聚 献 耆 英 ”。 委 员

会 议 决 团 体 须 避 免 仅 以 个 别 政 党 支 部 的 办 公 室 为 门 票 派 发 地 点 ，

并 请 秘 书 处 提 醒 团 体 有 关 要 求 。  

( v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大 埔 粤 剧 团 ， 以 供 该 会 举 办 “ 折 子 戏 曲 会 知 音

2 0 1 4”。  

( v i )  拨 款 3 , 7 5 0 元 予 太 湖 山 庄 第 1、 第 3 至 5、 第 1 5 至 1 8、 第 2 3 A、

第 3 0、 第 3 2 及 第 4 8 座 的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秋 季 旅 行 ”。  

( v i i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福 和 楼 互 助 委 员 会 ， 以 供 举 办 “ 福 和 歌 舞 缤 纷 欣

赏 会 ”。  

( v i i i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太 和 活 力 之 友 义 工 团 ， 以 供 举 办 “ 活 力 粤 韵 献 良

朋 ”。  

( i x )  拨 款 1 4 , 0 0 0 元 予 广 惠 楼 互 助 委 员 会 ， 以 供 举 办 “ 广 福 献 爱 心 圣 诞

嘉 年 华 ”。  

( x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泰 宁 楼 A 座 互 助 委 员 会 ， 以 供 举 办 “ 金 曲 名 剧 献

长 者 ”。  

( x i )  拨 款 5 , 8 0 0 元 予 大 埔 广 场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大 埔 广 场 秋 季

旅 行 2 0 1 4”。  

( x i i )  拨 款 6 , 7 9 0 元 予 宝 湖 花 园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宝 湖 花 园 联 欢

晚 会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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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 i i )  拨 款 7 , 6 2 5 元 予 宏 福 苑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宏 福 夏 日 畅 泳

乐 ”。  

( x i v )  拨 款 2 5 , 0 0 0 元 予 林 村 乡 公 所 ， 以 供 与 林 村 青 年 中 心 合 办 “ 林 村 六

和 杯 足 球 比 赛 ”。  

( x v )  拨 款 9 , 5 0 0 元 予 新 兴 花 园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东 平 洲 、 塔 门

船 河 一 天 游 ”。  

( x v i )  拨 款 1 2 , 0 0 0 元 予 谦 和 乐 韵 ， 以 供 举 办 “ 谦 和 乐 韵 粤 曲 会 知 音 ”。  

( x v i i )  拨 款 11 , 9 9 7 元 予 善 韵 乐 轩 ， 以 供 举 办 “ 善 韵 乐 聚 粤 曲 欣 赏 会 ”。  

( x v i i i )  拨 款 2 2 , 6 5 0 元 予 大 埔 滘 黄 宜 坳 村 康 乐 会 ， 以 供 举 办 “ 圣 诞 烧 烤 联

欢 晚 会 ”。 有 委 员 向 秘 书 处 查 询 ， 领 取 了 支 出 项 目 1 0“ 义 工 膳 食 开

支 ” 的 义 工 是 否 不 应 享 用 活 动 提 供 的 烧 烤 食 物 。 秘 书 回 复 ， 如 义

工 已 领 取 膳 食 津 贴 ， 不 应 同 时 享 用 活 动 提 供 的 食 物 。 主 席 请 该 团

体 的 主 席 陈 笑 权 先 生 作 出 补 充 资 料 。 陈 笑 权 先 生 表 示 ， 此 项 活 动

共 需 7 0 个 烧 烤 炉 ， 事 前 准 备 工 作 繁 多 ， 义 工 于 活 动 当 日 下 午 2 时

已 需 到 场 预 备 。  

( x i x )  拨 款 5 5 , 1 3 2 元 予 大 埔 七 约 乡 公 所 ， 以 供 与 大 埔 七 约 之 友 足 球 会 合

办 “ 第 七 届 大 埔 七 约 杯 足 球 赛 ”。  

( x x )  拨 款 1 9 , 0 2 0 元 予 太 和 邨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以 供 举 办 “ 太 和 爱 心 嘉 年

华 ”。  

 

7 0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其 他 活 动 申 请 ” 的 账 目 内 ， 该 账 目 本

年 度 的 拨 款 已 悉 数 批 出 。  

 

 

(六 )  一 项 大 埔 区 防 火 委 员 会 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合 办 活 动 活 动 的 申 请  

 

7 1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 1 , 9 0 0 元 予 防 火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 以 供 举 办 “ 防 火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活 动 ”。  

 

7 2 .  主 席 报 告 ， 上 述 活 动 的 开 支 将 列 入 2 0 1 4 至 2 0 1 5 财 政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渔

农 工 商 、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项 目 下 “ 地 区 防 火 委 员 会 ” 的 账 目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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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六 项 已 获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活 动 的 修 订  

 

7 3 .  主 席 报 告 以 下 六 项 已 获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活 动 的 修 订 详 情 ：  

 

( i )  俊 辉 粤 剧 团 来 函 通 知 ，“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 加 入 成 为 “ 粤 韵 笙 辉

乐 满 涛 ” 的 协 办 团 体 。  

( i i )  大 埔 合 唱 团 来 函 通 知 ，“ 庆 祝 回 归 1 7 周 年 歌 舞 活 动 ” 的 举 行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7 月 2 0 日 改 为 2 0 1 4 年 7 月 2 7 日 。  

( i i i )  研 歌 雅 集 来 函 通 知 ，“ 研 歌 乐 韵 献 知 音 ” 的 举 行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8

月 2 4 日 改 为 2 0 1 4 年 8 月 1 7 日 ， 活 动 时 间 亦 由 下 午 1 时 至 5 时 改

为 下 午 1 2 时 3 0 分 至 5 时 3 0 分 。  

( i v )  荟 贤 社 来 函 通 知 ，“ 同 声 妙 韵 颂 亲 恩 嘉 年 华 ” 的 举 办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6 月 2 1 日 改 为 2 0 1 4 年 6 月 2 8 日 。  

( v )  大 埔 体 育 会 来 函 通 知 ，“ 大 埔 体 育 会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全 港 跆 拳 道

观 摩 邀 请 赛 ” 的 举 办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11 月 9 日 改 为 2 0 1 4 年 11 月 2

日 ， 活 动 地 点 亦 由 李 福 林 体 育 馆 改 为 大 埔 体 育 馆 。  

( v i )  大 埔 爱 国 者 榄 球 会 来 函 通 知 ，“ 第 三 届 大 埔 区 非 撞 式 榄 球 赛 ” 的 举

办 日 期 由 2 0 1 4 年 6 月 2 2 日 改 为 2 0 1 4 年 1 0 月 4 日 。  

 

7 4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修 订 ， 并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  

 

 

VIII. 其 他 事 项  

 

( i )  领 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重 建 大 元 邨 平 民 食 肆 事 宜  

 

7 5 .  主 席 报 告 ， 大 埔 区 议 会 于 本 年 6 月 2 7 日 收 到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关 注 组 题 为

“ 有 关 要 求 大 埔 区 议 会 跟 进 领 汇 商 场 摧 毁 大 元 邨 平 民 食 肆 事 宜 ” 的 来 信 ， 再 于

7 月 8 日 收 到 区 镇 桦 先 生 题 为 “ 要 求 领 汇 取 消 改 建 或 大 幅 改 变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的

建 议 ， 并 以 合 理 租 金 保 留 原 有 商 户 ， 以 平 民 食 肆 模 式 继 续 服 务 大 元 邨 以 及 大 埔

居 民 ” 的 来 信 。 他 指 虽 然 两 封 信 件 未 有 按 区 议 会 会 议 常 规 的 规 定 于 会 议 前 1 0

个 工 作 天 提 出 ， 但 由 于 商 户 的 租 约 至 本 年 1 0 月 便 届 满 ， 他 认 为 事 情 有 迫 切

性 ， 因 此 决 定 行 使 酌 情 权 于 是 次 会 议 上 加 以 讨 论 ， 以 响 应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关 注 组

及 区 镇 桦 先 生 的 要 求 。  

 

7 6 .  主 席 指 秘 书 处 已 向 领 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领 汇 ” )转 达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关 注 组

及 区 镇 桦 先 生 的 意 见 ， 惟 领 汇 代 表 以 时 间 伧 促 为 由 ， 未 克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及 作 出

回 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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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  区 镇 桦 先 生 感 谢 主 席 行 使 酌 情 权 批 准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讨 论 有 关 事 宜 。 他 指

他 于 会 议 举 行 前 不 久 收 到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关 注 组 的 来 信 ， 他 们 希 望 向 本 委 员 会 表

达 大 元 邨 市 民 对 有 关 事 宜 的 意 见 。 他 续 指 他 曾 于 本 年 7 月 9 日 的 环 境 及 房 屋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要 求 区 议 员 、 有 关 商 户 及 领 汇 代 表 召 开 会 议 讨 论 有 关 事 宜 ， 惟 当 时

未 及 提 出 需 同 时 邀 请 房 屋 委 员 会 (“ 房 委 会 ”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 因 此 ， 他 建 议 邀

请 房 委 会 派 代 表 出 席 与 领 汇 的 会 议 ， 一 并 处 理 两 个 委 员 会 的 关 注 及 要 求 。  

 

7 8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有 委 员 对 当 年 支 持 政 府 出 售 公 屋 商 场 的 政 党 成 员 如 今 对 由 领 汇 管

理 商 场 抱 持 反 对 意 见 感 到 奇 怪 。  

( i i )  有 委 员 指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关 注 组 早 前 亦 曾 去 信 给 他 ， 但 他 认 为 领 汇

收 购 房 屋 协 会 的 商 场 属 于 商 业 行 为 ， 故 请 关 注 组 与 领 汇 及 房 委 会

洽 商 。  

 

7 9 .  区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当 年 他 所 属 的 政 党 是 从 “ 利 伯 维 尔 场 ” 的 立 场 支 持 政 府 出 售 领

汇 。 如 今 他 发 现 商 场 出 售 后 有 问 题 ， 小 商 户 的 经 营 及 公 屋 居 民 的

生 活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 他 甚 至 认 为 有 需 要 回 购 商 场 。 基 于 这 些 原

因 ， 他 反 对 由 领 汇 继 续 管 理 屋 邨 商 场 。 他 指 这 是 知 错 能 改 及 勇 于

承 担 的 表 现 。  

( i i )  关 注 组 的 组 成 与 他 并 无 关 系 。 他 不 清 楚 他 们 有 否 向 其 他 区 议 员 求

助 。 在 是 次 处 理 关 注 组 的 要 求 一 事 上 ， 他 没 有 任 何 政 治 立 场 。 他

纯 粹 因 为 此 事 值 得 于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讨 论 才 去 信 委 员 会 。  

 

8 0 .  有 委 员 指 当 年 政 府 把 商 场 售 予 领 汇 时 正 值 经 济 低 迷 ， 现 时 领 汇 所 管 理 的

商 场 光 洁 明 净 、 人 流 畅 旺 ， 在 商 言 商 ， 领 汇 的 管 理 对 经 济 有 贡 献 ， 不 应 遭 到 秋

后 算 账 。 不 过 ， 他 极 力 反 对 结 束 大 元 美 食 广 场 ， 认 为 在 是 次 事 件 中 ， 领 汇 不 应

侵 占 小 食 肆 ， 令 平 民 食 肆 消 失 。  

 

8 1 .  主 席 表 示 ， 会 前 有 不 少 商 户 曾 联 络 他 。 他 建 议 请 秘 书 处 代 为 邀 约 大 元 选

区 、 大 元 中 选 区 、 颂 汀 选 区 及 太 湖 旧 墟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 关 注 事 件 的 区 议 员 、 领

汇 代 表 、 房 屋 署 代 表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代 表 举 行 会 议 。  

 

(会 后 补 注 ： 会 议 定 于 2 0 1 4 年 8 月 1 9 日 举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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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大 埔 区 旅 游 信 息 手 机 程 序 “ 乐 大 埔 ” 的 数 据 上 载 事 宜  

 

8 2 .  有 委 员 指 手 机 程 序 “ 乐 大 埔 ” 自 本 年 3 月 后 未 有 更 新 。 他 查 询 秘 书 处 有

关 更 新 安 排 。 另 外 ， 有 委 员 建 议 ， 如 秘 书 处 有 足 够 人 手 ， 可 考 虑 把 龙 舟 竞 渡 及

七 一 回 归 等 活 动 的 数 据 放 进 该 手 机 程 序 内 。  

 

8 3 .  秘 书 回 复 ， 根 据 委 员 会 在 2 0 1 4 年 3 月 1 4 日 的 会 议 上 所 作 的 议 决 ， 委 员

会 会 先 将 区 议 会 或 其 辖 下 工 作 小 组 举 办 的 活 动 上 载 到 “ 乐 大 埔 ”， 至 于 是 否 上

载 其 他 活 动 的 数 据 ， 则 交 由 开 发 大 埔 区 旅 游 信 息 手 机 程 序 及 网 页 工 作 小 组 再 作

讨 论 。 她 指 直 至 开 会 当 日 ， 秘 书 处 未 有 收 到 上 述 工 作 小 组 指 示 需 将 个 别 活 动 的

数 据 上 载 到 该 手 机 程 序 内 。  

 

8 4 .  主 席 补 充 ， 因 人 手 问 题 ， 现 时 会 先 上 载 区 议 会 或 其 辖 下 工 作 小 组 所 办 活

动 的 资 料 到 “ 乐 大 埔 ”， 而 由 于 每 年 获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活 动 众 多 ， 工 作 小 组 已 授

权 委 员 会 主 席 及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拣 选 地 方 团 体 所 办 的 活 动 上 载 到 “ 乐 大 埔 ”。  

 

 

I X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8 5 .  下 次 会 议 将 于 2 0 1 4 年 9 月 1 2 日 (星 期 五 )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  

 

8 6 .  议 事 完 毕 ，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4 0 分 结 束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2 0 1 4 年 8 月  



附件

活动名称
(i)第二十九届新界区际水运大会
(ii)第十五届新界区际网球联赛

西贡北万众欢腾庆中秋 狂欢热舞除夕夜 林村六和杯足球比赛 圣诞烧烤联欢晚会 第七届大埔七约杯足球赛

主办/合办/协办团体 大埔体育会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
文娱康乐委员会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
戏剧委员会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
音乐委员会

西贡北约乡事委员会 广福之友 林村乡公所 大埔滘黄宜坳村康乐会 大埔七约乡公所

区镇桦先生

陈志超先生,MH

陈灶良先生 副主席 总务

陈笑权先生,MH 副主席 主席 顾问

张国慧先生

何大伟先生,MH 副主席

关永业先生

林泉先生 主席

刘志成博士

李国英先生,BBS,MH,JP 义务法律顾问及秘书 会长

罗舜泉先生

文春辉先生,BBS,MH 副主席

谭荣勋先生

王秋北先生

黄碧娇女士,MH,JP

黄容根先生,SBS,JP

任启邦先生

邱荣光博士, JP 执行委员 会长

余智荣先生

张锦如先生

周科举先生

朱景玄先生SSB,MH,JP 司库

巫家雄先生 执行委员 第二副主席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执行委员

渔农工商、旅游及文娱康体委员会2014年第五次会议

申请区议会拨款

(i)大埔文艺之夜2014

(ii)中乐班(II)

(iii)摄影课程(III)

(iv)综合舞蹈班(III)

(v)大埔儿童合唱团(III)

(vi)学校合唱教学伙伴计划2014-2015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文娱康乐委员会主席及

“摄影课程(III)”的申请机构获授权人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文娱康乐委员会委员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执行委员(公共关系)及

音乐委员会副主席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文娱康乐委员会副主席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及音乐委员会主席

“大埔文艺之夜2014”、

“中乐班(II)”、“大埔儿童合唱团(III)”及“学校合唱教学伙伴计划2014-2015”的

申请机构获授权人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文娱康乐委员会委员


